FAEARE S ERA TGS 2
114# R 25§ F % 39750

T OO ® OOOK-OF000501
(Grat OOO000000)

Jﬂ%%fﬁﬁiﬁﬁ’@%??%%N%¥H#&ﬂ(ﬂﬂf
XD

] >
mriepraddA50% > R EATEWIE 0 R R R
FrE Rl HFAITELP o x p2h3d p AR ATRHEAEDE > A
P20 4o FE 4 0 UATERIE AFELR o
AdrFz P hAarEAL AIR R T W AMA - WA LR E
TE R o i A AR o

TgzEd
-~ PFPRER

2zt A F113&87 11p F = fpFzr > 204 49 ¢ L+

BB D A AE TR ALY BREMRPZAIER AL 2B
1 (p g2 g2 Eik+ 1% - £+ 3% ~ 5% +25%
) o Apml Ry iAo mEd Lpe
FEATFZREB o ANREIFG ST 2R R E’varr
ZE ore o T3R8 11P F =951 0 3% 0 A ATE
OFOOOK0005 2 7 JIF R A LM > 5 H %H

=i

-\

ﬂd\

FE2 LB EREGT 3 B PATMA SR 8 0 45
MREE L EIPLRATERIRE > B FEIRAp B H AR

B RFIRZHTIL A AN T PLMFLIRER S
P4 KRAFITRAFECTRCY F 5 AHJCIFHEIRLE 2
et G nBIJFEAREREEG > PARERIL
RAEIF - xEmPLFI AR ERL YN & hFL



5.
A Aa? 2 pe (1142 R &8F220% %367 )
AT L AP T EDG Y 2 4537 (114# R 1§ F491%

F9X11F ) -
ERGTMERTE phERY 27 IFRAEF E
AEMpRYT (1142 R EF4915 %132 171 )

B ﬂ.lhj

W
—4
I
e >
\
e
»
~
(V]
(G}
CD
[a—
4
l\'.)
\m\
\m&
\;,

g
e A
Mkiﬁﬁ"%L(&%mh%ﬁﬁr_3MM%%ﬂ
A~ 108F B o F F % 212350 4-R 0 SR ) o $386=1
0% 8P #7H =% $339i52 1~ %3391F2 2% R g 2 = 4
: PR AR RA LY P EY
Yoo Aot A Y MR GEEE AN EFA A

““m

EHE  FREFHEFRE > 2 2 BURALE A ﬂﬁ
Tz B EF o KL EAE $330iE 2 zpﬁrn
22 BfE o B 5330152 1A 2R 2Y 2 T2
FE L ZRE D RIIAFIEE W ENZEE g 0 AME
BRI EZMPZILFERGECT FFE IR E 8%
TIpHIL & > &f;ﬁwz%i%;&&yﬁ;&fgia 2.3 N (3%
AL E I EFF A 2 BRu Rt e R



39152 2% 378 ~ HF1M23v8p & 20K A%k % o 42
%rzm@r%éw,waz P EPETEE

(2 ) #4370 5 33015 2 fﬁkéﬁuiﬁﬁtﬁédiﬁf‘ﬁ%‘
Fo F I SO0 S 0 R R A

—_ =
n)e
o

<w>%%ﬁ¢%%&4%&ﬁ%zi@%éﬁp?*iﬁ%’
P Aorg 25 RFl-FRiAn TR EE ~e 0
- HFEELE Y PR RRE ) TR EER AR
ZEISRA O MTABAT B Y R A L AR L AN
%,ﬁwiﬁ%ﬁuiﬁ@ﬁwﬁor SARE PRI A Y Bk

3

FERREYEAFIALZFT PR EE P

m‘iﬁk‘ff‘*?&*ﬁﬁéwx‘éz' T2 A2 R E - R
A < e RREL S S BN U ﬁ‘fr% PR N B 7?“%‘@
_457\4%;54‘%;*;4@0

o~ T

SR A R AL E N A S =F i .
@“&’Ai—B%%ﬁ’iﬁiﬁMﬁ%%Mﬁ’%@
MR A Y BATERS o [ HPEAFEARR 0 ¢ RUJE
i AR ZMAANE 0 Hibw a7 —Elﬂ'J;‘é b2 ZLip
ﬁ’%%ﬂﬁ’%fﬁji%mﬁﬁﬁax4’%”$
PESEFERTANE R FUREINE 2
?ﬂ’%%&ﬁﬂﬁwué¢£ﬁ%iﬁgﬁﬁﬁﬁgﬁ
AEH AR 238
FoREYAMEZP 2 2RAIF 244 > 772 5 380%
Z2F2WHRTRAT F R R B R o
o~ R E T 44908 5 1 5 B~ % 4500F % 198 ~ %4540k
F13E 0 3T 5 Al AL 2 o
I ~4e R JRABA- @ ez pa20p poo e Mg d ]

&
qQ
(-]
==
-_—\
\
E'IS
(w

bt
&~
~N
£
Y
N
|~
\rﬂ’ﬁ
A
ﬁ
P
‘11

|~

b
i
mj



EE S SR SN Y-
O F 0+ R 14 & 8
AEMIE 2 F OETE
M ABPE R ARR
Yo PRA T A AT HLEZ20p p oo w AR RS K
At PRI d > PR AL KA TRB B FE A2 A HHE
AP

1=

Pimd
[—
3

3@171\4511-;}347\ |1T§J$ o

PERRAE F 3391522

ARG F =429 > AL 2D g HARKE P
FEAZH  Jed #0TFHREI o 30 FArrT
£ o

I EEMA T 2 EZEARFZATLE TR o
IR 2 AR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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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397號
聲  請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文雄


                    籍設新北市○○區○○○路○段000號0樓(新北○○○○○○○○)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緝字第2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簡文雄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1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又犯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皮夾1只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簡文雄於民國113年8月11日上午某時許，於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市民大道附近某處路上，拾獲陳盈宏不慎遺失之錢包1個（內含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張、金融卡3張、信用卡2張等物），其明知上開物品係他人所遺失之物，竟萌生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基於變易持有為所有之犯意，將上開物品侵占入己，並於113年8月11日上午9時51分許，在基隆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基金門市，持前開拾得陳盈宏之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插入店內ATM自動櫃員機，欲以陳盈宏名義辦理提領預借現金，而著手詐欺自動付款設備，然因故無法操作交易而未能得逞。嗣為陳盈宏察覺錢包遺失，經電詢發卡銀行得知前開信用卡有遭操作預借現金之紀錄，遂向前開便利商店調閱監視器畫面，並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案經陳盈宏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
（一）被告於偵查中之自白（114年度偵緝字220卷第36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陳盈宏於警詢中之指訴（114年度偵字491卷第9至11頁）。
（三）監視錄影檔案光碟及翻拍照片、全家便利商店基金門市監視器翻拍照片（114年度偵字491卷第13至17頁）。
三、論罪科刑
（一）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財產上不法利益者，刑法第339條之1第2項定有處罰明文。所謂「不正方法」，參照實務上對於刑法第339 條之2有關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有關「不正方法」之要件，係指以類似詐欺之方法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例如冒充本人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以偽造他人之提款卡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等，均屬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23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1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參諸86年10月8日新增刑法第339條之1、第339條之2等規定時之立法理由：「目前社會自動付款或收費設備之應用，日益普遍，如以不正方法由此種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得財產上不法利益，不特有損業者權益，而且破壞社會秩序，有加處罰之必要」等語，足見上開刑法第339條之2有關「不正方法」之見解，與刑法第339條之1不法構成要件中之「不正方法」之要件，應為相同解釋，始合於立法意旨。查被告係將拾得之陳盈宏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插入自動櫃員機操作預借現金，顯係以冒充告訴人陳盈宏本人之方式，使該自動付款設備之辨識系統對真正持卡人之識別陷於錯誤，而依其所輸入之密碼及金額給付，以此方法而欲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不法利益，揆諸前開說明，自屬「不正方法」。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及同法第339條之2第3項、第1項之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未遂罪。被告所犯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就刑法第339條之2之罪已著手犯罪行為之實行而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審酌被告拾獲告訴人遺失之上開錢包及信用卡等物品，明知係他人所有之物，竟因一時貪念而任意侵占入己，更進一步持占得之信用卡欲預借現金，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法治觀念，所為顯非可取，且被告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失，所受損害無從獲得彌補。惟念被告犯後於偵查中坦承犯行，態度尚佳；兼衡酌被告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對告訴人財產法益受侵害之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服勞役、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一）本案被告侵占所得之皮夾1只，為其犯罪所得，雖未據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二）被告拾得之身份證件、提款卡、信用卡等物均未扣案，上開物品，均具一身專屬性，本身客觀財產價值低微，如透過掛失止付、申請補發程序、更換再領等程序，已足以阻止他人取得不法財產利益，單獨存在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倘予沒收，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復不妨被告刑度之評價，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更可能因刑事執行程序之進行，致使另生訟爭之煩及公眾利益之損失，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認無宣告沒收、追徵之必要。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藍君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張晏甄　
附錄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397號

聲  請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文雄



                    籍設新北市○○區○○○路○段000號0樓(新北○○○○○○○○)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

度偵緝字第2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簡文雄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1萬元，如易服勞役，以

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又犯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未遂罪，處

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皮夾1只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簡文雄於民國113年8月11日上午某時許，於臺北市中山區林

    森北路、市民大道附近某處路上，拾獲陳盈宏不慎遺失之錢

    包1個（內含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張、金融卡3張、信用卡2張

    等物），其明知上開物品係他人所遺失之物，竟萌生為自己

    不法所有之意圖，基於變易持有為所有之犯意，將上開物品

    侵占入己，並於113年8月11日上午9時51分許，在基隆市○○

    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基金門市，持前開拾得陳盈宏之

    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插入店內ATM自動櫃員機，欲以陳盈

    宏名義辦理提領預借現金，而著手詐欺自動付款設備，然因

    故無法操作交易而未能得逞。嗣為陳盈宏察覺錢包遺失，經

    電詢發卡銀行得知前開信用卡有遭操作預借現金之紀錄，遂

    向前開便利商店調閱監視器畫面，並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

    情。案經陳盈宏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

（一）被告於偵查中之自白（114年度偵緝字220卷第36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陳盈宏於警詢中之指訴（114年度偵字491卷

      第9至11頁）。

（三）監視錄影檔案光碟及翻拍照片、全家便利商店基金門市監

      視器翻拍照片（114年度偵字491卷第13至17頁）。

三、論罪科刑

（一）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

      備取得財產上不法利益者，刑法第339條之1第2項定有處

      罰明文。所謂「不正方法」，參照實務上對於刑法第339 

      條之2有關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

      有關「不正方法」之要件，係指以類似詐欺之方法由自動

      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例如冒充本人由自動提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或以偽造他人之提款卡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

      他人之物等，均屬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23號判

      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1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參諸86年1

      0月8日新增刑法第339條之1、第339條之2等規定時之立法

      理由：「目前社會自動付款或收費設備之應用，日益普遍

      ，如以不正方法由此種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得財產上不法

      利益，不特有損業者權益，而且破壞社會秩序，有加處罰

      之必要」等語，足見上開刑法第339條之2有關「不正方法

      」之見解，與刑法第339條之1不法構成要件中之「不正方

      法」之要件，應為相同解釋，始合於立法意旨。查被告係

      將拾得之陳盈宏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插入自動櫃員機操作

      預借現金，顯係以冒充告訴人陳盈宏本人之方式，使該自

      動付款設備之辨識系統對真正持卡人之識別陷於錯誤，而

      依其所輸入之密碼及金額給付，以此方法而欲由自動提款

      設備取得不法利益，揆諸前開說明，自屬「不正方法」。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及同法第3

      39條之2第3項、第1項之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未遂罪。被告

      所犯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就刑法第339條之2之罪已著手犯罪行為之實行而未遂

      ，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審酌被告拾獲告訴人遺失之上開錢包及信用卡等物品，

      明知係他人所有之物，竟因一時貪念而任意侵占入己，更

      進一步持占得之信用卡欲預借現金，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

      之法治觀念，所為顯非可取，且被告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

      失，所受損害無從獲得彌補。惟念被告犯後於偵查中坦承

      犯行，態度尚佳；兼衡酌被告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

      、手段、對告訴人財產法益受侵害之程度等一切情狀，分

      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服勞役、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一）本案被告侵占所得之皮夾1只，為其犯罪所得，雖未據扣

      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

      徵其價額。

（二）被告拾得之身份證件、提款卡、信用卡等物均未扣案，上

      開物品，均具一身專屬性，本身客觀財產價值低微，如透

      過掛失止付、申請補發程序、更換再領等程序，已足以阻

      止他人取得不法財產利益，單獨存在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

      ，倘予沒收，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

      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復不妨被告刑度之評

      價，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

      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更可能因刑事執行程序之進行，

      致使另生訟爭之煩及公眾利益之損失，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項規定，認無宣告沒收、追徵之必要。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

    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藍君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張晏甄　

附錄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397號

聲  請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文雄



                    籍設新北市○○區○○○路○段000號0樓(新北○○○○○○○○)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緝字第2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簡文雄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1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又犯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皮夾1只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簡文雄於民國113年8月11日上午某時許，於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市民大道附近某處路上，拾獲陳盈宏不慎遺失之錢包1個（內含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張、金融卡3張、信用卡2張等物），其明知上開物品係他人所遺失之物，竟萌生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基於變易持有為所有之犯意，將上開物品侵占入己，並於113年8月11日上午9時51分許，在基隆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基金門市，持前開拾得陳盈宏之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插入店內ATM自動櫃員機，欲以陳盈宏名義辦理提領預借現金，而著手詐欺自動付款設備，然因故無法操作交易而未能得逞。嗣為陳盈宏察覺錢包遺失，經電詢發卡銀行得知前開信用卡有遭操作預借現金之紀錄，遂向前開便利商店調閱監視器畫面，並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案經陳盈宏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

（一）被告於偵查中之自白（114年度偵緝字220卷第36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陳盈宏於警詢中之指訴（114年度偵字491卷第9至11頁）。

（三）監視錄影檔案光碟及翻拍照片、全家便利商店基金門市監視器翻拍照片（114年度偵字491卷第13至17頁）。

三、論罪科刑

（一）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財產上不法利益者，刑法第339條之1第2項定有處罰明文。所謂「不正方法」，參照實務上對於刑法第339 條之2有關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有關「不正方法」之要件，係指以類似詐欺之方法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例如冒充本人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以偽造他人之提款卡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等，均屬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23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1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參諸86年10月8日新增刑法第339條之1、第339條之2等規定時之立法理由：「目前社會自動付款或收費設備之應用，日益普遍，如以不正方法由此種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得財產上不法利益，不特有損業者權益，而且破壞社會秩序，有加處罰之必要」等語，足見上開刑法第339條之2有關「不正方法」之見解，與刑法第339條之1不法構成要件中之「不正方法」之要件，應為相同解釋，始合於立法意旨。查被告係將拾得之陳盈宏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插入自動櫃員機操作預借現金，顯係以冒充告訴人陳盈宏本人之方式，使該自動付款設備之辨識系統對真正持卡人之識別陷於錯誤，而依其所輸入之密碼及金額給付，以此方法而欲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不法利益，揆諸前開說明，自屬「不正方法」。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及同法第339條之2第3項、第1項之詐欺自動付款設備未遂罪。被告所犯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就刑法第339條之2之罪已著手犯罪行為之實行而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審酌被告拾獲告訴人遺失之上開錢包及信用卡等物品，明知係他人所有之物，竟因一時貪念而任意侵占入己，更進一步持占得之信用卡欲預借現金，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法治觀念，所為顯非可取，且被告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失，所受損害無從獲得彌補。惟念被告犯後於偵查中坦承犯行，態度尚佳；兼衡酌被告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對告訴人財產法益受侵害之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服勞役、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一）本案被告侵占所得之皮夾1只，為其犯罪所得，雖未據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二）被告拾得之身份證件、提款卡、信用卡等物均未扣案，上開物品，均具一身專屬性，本身客觀財產價值低微，如透過掛失止付、申請補發程序、更換再領等程序，已足以阻止他人取得不法財產利益，單獨存在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倘予沒收，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復不妨被告刑度之評價，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更可能因刑事執行程序之進行，致使另生訟爭之煩及公眾利益之損失，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認無宣告沒收、追徵之必要。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藍君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張晏甄　

附錄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